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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持续扩大，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正当性”的重要

争议。尽管学界对此问题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但从各个角度分析，人工智能法官均不具备独立司法的

正当性。首先，从人工智能的内在属性来看，其缺乏感性能力这一人类司法的重要特质；其次，就治理

者视角而言，使用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将被治理对象单纯地视为实现治理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再

次，从被治理者的规范性认识出发，接受人工智能的审判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性认知；最后，从

庭审程序的层面分析，人工智能法官的独立司法将导致传统庭审仪式感的丧失，从而削弱公众对法律的

尊重与信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审慎应用人工智能，始终维护人的主体地位，使其作为辅助工具，

而非独立承担司法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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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expanding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he judicial 
field has sparked significant debate regarding the legitimacy of AI judges’ independent adjudication. 
Although scholarly opinions on this issue diverge considerabl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I judges lack the legitimacy to undertake independent judicial function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AI’s intrinsic attributes, it lacks the emotional capacity that is a cruc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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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decision-making.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employing AI for independ-
ent adjudication reduces individuals to mere tools for achieving governance objectives, rather than 
recognizing them as ends in themselves. Third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normative recognition, sub-
jecting individuals to AI judgments contravenes fundamental normative understandings in human so-
ciety. Lastly, at the procedural level, the use of AI for independent adjudication could erode the cere-
monial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ourtroom processes, thereby diminishing public respect for and trust 
in the legal syste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judicial practice must be approached with cau-
tion, ensuring the primacy of human agency and restricting AI to an auxiliary role rather than allowing 
it to independently perform judici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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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迷思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并日益深化。国际上，美国法官已

开始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进行保释和量刑判断[1]，瑞士则建立了智能刑事司法系统[2]；在国内，人工智能

司法实践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各地智慧法院的建设显著推动了我国司法体系的现代化进程[3]。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学界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其技术能力[4]，近年来，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

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边界，尤其是人工智能法官的可行性[5] [6]。多数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官的评

价较为一致，认为尽管其在提升司法效率和辅助决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目前仍存在诸多技术与伦理

局限，无法独立完成审判任务。因此，人工智能更多被视为司法辅助工具，而人类法官仍是审判过程中

的核心主体[7]-[10]。 
ChatGPT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掀起了巨大震动。其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和潜力使人

工智能从一个便捷工具迅速转变为潜在失控、持续扩张的强大存在，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警觉。马斯克等

国际科技领袖呼吁相关科技公司和实验室应该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至少 6 个月，以

评估其潜在风险并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人类探索控制人工智能提供缓冲和反思的空间。1 
尽管学界早已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高水平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认为其可能演化为超人

工智能(ASI)，突破工具性限制并冲击司法乃至法律实践中人类的主体地位[11]，但 ChatGPT 类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出现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法官正在或者已经让渡部分决

策权成为不争的事实”[12]。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对“完全的人工智能裁判不再只是幻景”[13]的认识，

学界逐步将研究的重点延伸至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问题，试图探讨人类是否应接受人工智能

法官的审判。 
下文将围绕当前学界对人类是否应接受人工智能法官审判的探讨，即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独立司法正

当性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 

Open Access

 

 

1参见《马斯克等千名科技人士联名呼吁：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 AI 系统至少 6 个月》，载参考消息网， 
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6aee4ff42af34238a87217843cae9640/1/2023-03-29%2017:08?childrenAlias=undefined，
2025 年 1 月 22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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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界主要论证思路的梳理与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独立司法正当性的问题主要呈现两种对立态度。一种观点认为人

工智能具有独立司法的正当性，提倡拥抱技术进步与时代潮流，并为人工智能法官的最终实现提供理论

支持，相关论证以“证明”为核心[14] [15]。相反的观点则质疑人工智能独立司法的正当性，认为技术进

步并不必然意味着正当性，同时强调不能因技术优势而忽视正当性的伦理与法律基础，相关论证以“证

伪”为路径展开[13] [16] [17]。 

2.1. 对证明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支持“证明”路径的学者主要采取两种进路来论证人工智能独立司法的正当性。 
第一种进路从审判的不同维度展开，包括司法本质、司法手段、司法过程及司法结果，全面探讨人

工智能在这些方面实现独立司法的可能性[14]。第二种进路则着眼于弥补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存在的理论

漏洞，特别是可解释性问题。该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司法的基础数据不充分、算法黑箱及价值衡量能力

不足。对此，学者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如构建司法信息公开共享制度以优化数据利用效率，通过指导

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扩展法官的解释权限，以及提升法律解释技术，以逐步缓解可解释性困境，从而为人

工智能独立司法奠定理论基础[15]。 
针对上述两条进路，笔者认为其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第一条进路而言，尽管试图通过司法本质、手段、过程和结局等维度全面论证人工智能司

法的正当性，但这些论证主要聚焦于审判形式，未能触及司法裁判的核心，即“司法裁判本质上是在法

官主导下，以追求共同正义为目标的裁判说理活动”[13]。这种形式上的周延并未有效证明人工智能能实

现审判的实质目标——共同正义。此外，该进路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受法律管制者对人工智能司法的

接受程度。现实中，人们在情感和价值认知上更倾向于接受人类法官的审判，这种接受度本身也是司法

正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其次，就第二条进路而言，其中提到的算法黑箱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在法律审判中，判决的

正当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决策过程，而在于判决理由的公开与可接受性。同样，对于人工智能，其

算法的具体运作机制并不需要完全透明化，关键在于其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判决理由，使其结论具有合

理性并获得公众认同。这一点对于建立人工智能司法的正当性至关重要，而不必纠结于算法内部的全面

可解释性[19]。 

2.2. 对证伪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持“证伪”论证路径的学者对人工智能独立司法的三大优势——高技术、高效率和高准确性——提

出了质疑，认为这些优势背后隐藏着无法忽视的问题。 
首先，在高技术方面，学者指出技术进步可能掩盖了算法黑箱带来的司法裁判权归属不明问题。表

面上，裁判权似乎归属于人工智能法官，但实际上可能由程序员、算法开发者甚至特定利益集团所掌控。

此外，程序员的主观偏见可能嵌入人工智能系统中，造成系统性偏见，使人工智能难以实现公正中立。

即便实现技术上的中立性，由于人工智能缺乏价值意向性，无法理解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其判决仍难

以达到实质公平正义的要求。更为深刻的是，人工智能独立司法可能导致司法异化，使技术凌驾于人类

之上，成为对人类的奴役[13]。 
其次，在高效率方面，虽然人工智能能够快速生成裁判结论，但“快”并不等同于“好”。高效输出的

判决未必符合正义的要求，更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判决理由，而判决理由正是司法正当性的核心要素[13] 
最后，在高准确性方面，人工智能独立司法建立在真理符合论的传统基础上，强调司法结果的确定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80


罗骁 
 

 

DOI: 10.12677/ds.2025.112080 316 争议解决 
 

性。然而，学者认为，仅通过确定性无法实现真正的正义。正义需要在商谈程序中得以体现，而这一过

程正是人工智能无法有效参与的。因此，人工智能独立司法在缺乏商谈和共识基础的情况下，其正义性

难以成立[13]。 
针对上述质疑，笔者认为其论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漏洞： 
首先，关于司法裁判权的归属问题，论证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司法的权力实

质上掌握在程序员或利益集团手中，意味着司法权最终仍归属于人类；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人工智能

掌握司法权将导致司法异化，实现技术对人类的奴役。这种矛盾论述难以成立。事实上，人工智能审判

并非毫无依据或任意操控，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判决的合法性源于人类既定的法律体

系。2 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角色只是执行人类意志，并未形成对人类的奴役。 
其次，关于程序员偏见的问题，其影响被过分夸大。尽管人工智能可能因算法设计存在偏见，但偏

见是否完全削弱司法正当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人类法官同样难以完全避免偏见，且这种偏见更加多元、

更难察觉。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的偏见具有系统性、可发现性和可修正性，因此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人

类法官的司法实践[20]。从这一角度看，人工智能司法可能更具正当性。 
再次，关于人工智能司法缺乏判决理由和“好”的判决结论的问题。将正义作为人工智能司法正当

性的唯一标准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并非所有人类法官的判决都能完全符合公平正义的理想，但这并未否

定人类司法的正当性。同样，人工智能司法的正当性也不应完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达到绝对正义。此外，

“正义”本身的定义因主体、时代与文化的不同而多样化，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21]。当前人工智能已经

能够提供一定的判决理由，例如哥伦比亚法官案例中的 ChatGPT 辅助意见，这表明人工智能在此方面正

逐步完善。3 
最后，是人工智能司法的确定性问题。作者认为商谈是实现正义的必要程序，认为传统的符合论的

真理观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而人工智能司法就是典型的真理符合论，其得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

商谈，故其确定性的背后缺乏真正的正义。 
将商谈视为正义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哈贝马斯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并不专断地指出正当性

的既定根源是什么，而是设计一种程序，让参与者在这种程序中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对正当性进行催生。”

[22]审判过程并非一种平等合作的商谈，而是由审判者主导、被审判者参与的非对称性过程。因此，以缺

乏商谈程序为由否定人工智能司法的正当性并不成立。同时，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自身局限性也表明，

商谈并非实现正义的唯一有效路径。“建立在‘理想商谈情境’中的立法程序并不成立。原因在于仅依

靠以单纯程序性品质为指向的上述三类形式性商谈规则，似乎并不能对程序结果的内容属性进行充分有

效地担保，而他的理论又明确假定了民主立法之商谈程序的制度成果，在实践理性上可以自然而然地获

得证成。”[22]。 
综上所述，上述质疑在逻辑和理论层面存在明显不足。人工智能司法的正当性问题需要更加严谨的

评估，而不能仅依赖片面或矛盾的批判视角。 

3. 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否定 

对于人工智能法官是否具备独立司法正当性这一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这一态度又充满复

 

 

2以具体实例说明，目前在街道上部署的智能摄像头能够识别和判断行人是否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行为。这些摄像头不仅记录相

关行为，还通过显示屏对违规行人进行公开提示和警告，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然而，这些智能摄像头是否决

定了行人闯红灯行为的违法性呢？显然并非如此。行为的违法性源于行人自身的具体行为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行人在实施闯红灯行为的瞬间，该行为的违法性质便已确立，而智能摄像头的作用仅在于

对这一事实进行识别和记录，而非裁定违法性。 
3参见《一位法官刚刚使用 ChatGPT 做出法庭裁决》，载网易网，https://www.163.com/dy/article/HTCAAT9K0530W1MT.html，2025
年 1 月 22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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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问题与其设计初衷相矛盾。“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旨在

代替法官或制造机器人法官，但其应用的界限却是不能独立担任法官，这构成一个‘旨在代替/不能代替’

的悖论”[23]。这一悖论使得讨论其独立司法的正当性问题变得复杂且充满荒诞色彩。从能力上看，尽管

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独立司法的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未来实现独立司法的能力几乎不可

避免[24]。然而，即使人工智能拥有独立司法的技术能力，也不应赋予其司法权，因为其缺乏独立司法的

正当性。 
笔者注意到，学者们为了证伪人工智能的司法正当性，常通过设定人工智能难以达到的高标准进行

论证。然而，这种路径存在两大问题：第一，现在无法达到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未来同样无法实现。人工

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使这些高标准变为可实现的技术目标，从而反而支持人工智能的正当性。第二，若

以高标准作为正当性的唯一依据，那么同样的标准也会削弱人类司法的正当性，因为人类法官也未必能

完全满足这些高要求。这种逻辑不仅无法有效证伪人工智能的正当性，反而动摇了人类司法的正当性根

基，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要有效证伪人工智能独立司法的正当性，需要采用不同的论证路径。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独立司法的正当性，其存在四个问题：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治理者

的工具化倾向，被治理者的规范性认识，以及庭审仪式感丧失。 

3.1. 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 

前文提及的学者从技术角度对人工智能独立司法的正当性进行了探讨，但其论证方向存在偏差。与

其设定一个连人类也难以实现的高标准，不如回溯至问题的源头，明确一个所有人类都能完成、但人工

智能自始至终难以达到的低标准——即基本的感性能力。感性能力是人类固有的特质，是司法裁判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而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的先天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难以弥补这一缺陷[25]。因此，

从这一低目标出发，能够更清晰地揭示人工智能独立司法正当性的核心问题。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机系统，其最基本的规则和逻辑基于二进制，即 0 与 1、是与否的数理逻辑。

这种逻辑决定了人工智能从诞生之初就缺乏情感判断和感性能力，属于其不可克服的先天不足。人工智

能虽然能够通过数理逻辑解释世界，但无法对其进行诠释。感性能力是理解复杂人性、情感以及伦理判

断的核心，而这一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满足司法裁判中对感性和情理判

断的要求，这也成为其难以获得独立司法正当性的根本局限[11]。 
与人工智能不同，人类的理性不仅包括数理逻辑，还融入了感性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类在每一个

决策中，既有理性的计算，又有感性的温度。例如，法律判决不仅注重法理的严谨性，还需要与情理相

结合。无论法官的专业水平如何，其法律决定必然包含感性判断。这种感性判断柔软而富有温度，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使得法律判决不仅是机械的同案同判，还能敏锐地捕捉到看似相同案件背后的细微差

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符合个案正义和人情伦理的判决[25]。此外，庭审过程也并非单纯冰冷的案件事实

调查与结论输出，其中蕴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即便案件细节完全一致，当事人却各不相同，每

个参与庭审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法官在面对这些个体时，不同的情感互动会影响最终判决。这种

感性参与为审判这一追求确定性的过程注入了丰富的不确定性，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正当性。任何参与审

判的人都会期待裁判能够回应自身的感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更倾向于由人类法官而非人工智能法官满足。

这进一步表明，感性能力是人类司法所独有的核心特质，正是这一特质使得人类法官在审判中的正当性

无可替代。同时，正如前文提到，人们在感性上也更希望自己受到人类法官的审判，而非人工智能[18]。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其数理逻辑能力已经远超了大部分人类，但其依然不具备感性，在其世界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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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只有 0 和 1，有确定性，无开放性[1]。这也注定了其在感性判断上的无能为力，而一个无法进行感性

判断的司法者是无法获得独立司法的正当性的。 

3.2. 治理者的工具化倾向 

即使人工智能实现了独立司法，其最终的决定权也不会属于人工智能本身。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备目

的性，人工智能的独立司法权必然由人类治理者赋予。然而，人类赋予人工智能独立司法权的决定本身

却存在正当性缺失的问题。将人工智能用于独立司法，实际上是将被治理者视为实现治理目标的工具，

而非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体。这种做法将人类简化为治理手段，忽视了以人为目的的伦理原则，违背了康

德所强调的“人类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道德理念。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写道：“人，一

般来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

具。”[26]作为司法体系的重要一环，被治理者的主体性和尊严不应被削弱或工具化，否则将从根本上动

摇司法正当性的伦理基础。 
在司法实践中引入人工智能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以及法官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27]。如

果人工智能最终取代人类法官，实现独立司法，其背后的动因也很可能是为了提高结案率。然而，这种

以效率为导向的决定无疑会将个体的个案正义排除在外，忽视了司法应当关注个体权益的本质要求。同

时，这也不合当今我国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潮流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4 的要求。 
同时，从人工智能的视角来看，个体被简化为一组由 0 和 1 构成的数据，成了“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或“可测度的自我”(measurable self) [28]，这种简化过程剥离了人类作为主体的情感、伦理和尊严，

将人完全物化为数据处理的对象。这种物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将人当作手段的表现，而非尊重人类作为

目的的独立价值。 
因此，无论从治理者赋予人工智能独立司法权的行为来看，还是从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本身的性质来

看，二者都缺乏正当性。治理者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司法时，并未将被治理者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

目的，而是单纯将其作为实现效率和治理目标的手段。人工智能本身亦无法以实现正义为核心目标，因

而难以满足司法对公平与正义的基本要求。这种工具化的路径既无法体现对被治理者的尊重，也偏离了

司法的伦理与价值本质，使其正当性根基受到根本性挑战。 

3.3. 被治理者的规范性认识 

从规范性认识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审判人类难以获得正当性。就如“被造物不能审判造物

主”这一基本伦理逻辑，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的工具，其审判人类的行为直接冲击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这种情境显然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性认知，而规范性认知是法律制度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人工

智能作为被创造物，是不能也不应该获得与人类同等的法律地位的，更是谈不上独立审判人类[29] [30]。 
人们遵守法律不仅因其外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是源于内心对法律的认同和对其正当性的确认。美

国法学家泰勒(Tom R. Tyler)在他的著作《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中提到，关于人们为什么会遵守法律，

一般有两种观点，分别是工具主义的观点和规范主义的观点。工具主义强调人们对法律的遵守来自于外

在因素，来自于司法机关对于人们的威慑和强制；而规范主义则强调们对法律的遵守来自于内心对法律

的认可，来自心中的规范性认识，来自对遵守法律具有正当性的确认[31]。泰勒(Tom R. Tyler)在书中也提

到，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是证明了是否遵守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规范性认识——人们遵守法律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载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551700，2025 年 1 月 22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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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人们认为法律值得遵守，遵守法律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被告知、威慑以及强迫需要遵守法律[31]。
当被治理者感到自己并未受到法律尊重之时，即得不到人类法官的审判而是人工智能法官的审判之时，

被治理者相应也不会对审判甚至法律有所尊重，而更倾向于触犯法律。若想维持被治理者对人工智能法

官判决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格执行人工智能法官的判决——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工具主义的观点，

通过威慑和控制来促使人们遵守法律——但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获得被治理者内心的认可，还会让被治

理者对法律更加失望，  
此外，人工智能法官以高效率为特点，这可能导致“有错必纠”的现象。然而，正义并非简单的纠正

所有错误，而是需要结合情理与法理，以实现个案的公平与人性的温度。如果司法仅剩下机械化的纠错，

社会将陷入科技恐怖之中，人们将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审查，生活在被完全监控的阴影之下，如奥威尔在

《1984》中描绘的“老大哥在看着你”[32]。  
因此，从被治理者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法官的独立审判违背了社会基本的规范性认知，无法获得

被治理者的尊重与认同。这种缺乏正当性的司法方式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反而会引发更深层次的

社会问题，进一步削弱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 

3.4. 破坏司法仪式感 

“古往今来，司法裁判过程都是在固定的场所——法庭中进行的。庭审活动包含着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等诸要素，经由法官、检察官、律师、证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的参与，按照形式化的规则和

程序来完成。”[33]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会对整个庭审过程产生巨大的冲击，其会使以后的庭

审呈现出远程临场，情境互动和全景敞视等特点[33]。同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效率工具，其自动化决策

往往具有“瞬时性”，这也意味着传统司法过程中的繁琐程序会被简化甚至直接取消，抽象为一端输入

事实和诉求，另一端即时输出判决结论的“简单”程序。这样的庭审固然有着诸多的好处，能够解决诸

多现实不便，但是这样的庭审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司法仪式感的丧失。 
庭审的每一个角色与法庭的物理空间，都是在人类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功能经过时间的

检验，成为庭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角色与环境共同构建了庭审的仪式感，使当事人在这一庄重场

景中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从而从内心深处生出对法律的尊重[34]。 
然而，若人工智能法官独立主持庭审，这一仪式感可能会被彻底颠覆。可以想象，在以效率为优先

的设定下，人工智能法官可能不再具备类人的形象，而是化身为一个输入事实与输出判决的程序界面。

随之而来的是法庭空间的虚化，原告与被告无需面对面陈述，只需通过数据面板提交证据和诉求，而人

工智能则迅速给出判决。这种审判过程将庭审浓缩为一种高效的技术行为，而旁听席、法庭布局甚至法

庭本身都可能逐步被省略，直至庭审仅仅变为一场“排队输入–快速输出”的技术操作。5 
这种情景虽然只是对人工智能法官未来的大胆假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若人工智能法官取代人类

法官，传统法庭的仪式感将不复存在，而这种仪式感正是法律威严与尊重的来源之一。失去了由人类法

官主导的庭审过程，法律可能从体现正义的实践活动退化为冷冰冰的威慑工具。这种转变将导致法律丧

失其伦理与社会价值，仅作为技术性规则的执行体系存在。 
如哈特所言，法律不仅需要外在的遵守，更需要从内在视角获得认同和尊重[35]。若人工智能法官

独立司法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内在尊重消失，那么法律是否还能称之为真正的法律便值得深思。这种风

险不容忽视，因为法律的根本价值不仅在于其规则体系，更在于其能否在人类社会中体现正义并获得

共识。 

 

 

5 由如今的“AI 法官”的审判实况可以一窥未来法庭之貌，参见《AI 法官真来了？法院：AI 一天审结 16 件，可节省约 50%的工

作量，重点是公平公正！》，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845635532_121123868，2025 年 1 月 22 日最后访问。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80
https://www.sohu.com/a/845635532_121123868


罗骁 
 

 

DOI: 10.12677/ds.2025.112080 320 争议解决 
 

4. 结语 

截至本文完稿，人工智能依然以迅猛势头不断发展，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程度日益深化。毋庸置

疑，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然而，功利性并非评判正当性的唯一标准。

一项技术的诸多优势并不能直接证明其正当性。正当性问题是复杂且多维的，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技

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能在最基本的判断上失范。无论技术如何演

进，人的主体性始终不可动摇。人类是目的，是绝对的目的，这一原则不可妥协。 
未来的社会极有可能彻底数智化，但是“法哲学之眼需要有意与数智化拉开距离，时刻从人的自然

属性、人类命运和正义视角对法律算法化自动运行做出审视与反思”[36]，在涉及人类核心价值的法律领

域，人工智能的使用必须严守边界，始终维护人类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司法，但绝不能独立

行使司法权，其不具备独立司法的正当性。 

参考文献 
[1] Surden, H.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An Overview.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5, 19-22. 
[2] Simmler, M., Brunner, S., Canova, G. and Schedler, K. (2022) Smart Criminal Justice: Exploring the Use of Algorithms 

in the Swis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31, 213-237.  
https://doi.org/10.1007/s10506-022-09310-1 

[3] 龙飞. 智慧法院建设给司法带来的十大变化[N]. 人民法院报, 2018-10-31(8). 
[4] Buchanan, B.G. and Headrick, T.E. (1970) Some Specula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 Stanford 

Law Review, 23, 40-62. https://doi.org/10.2307/1227753 
[5] 盛学军, 邹越. 智能机器人法官: 还有多少可能和不可能[J]. 现代法学, 2018, 40(4): 74-82. 

[6] 左卫民. AI 法官的时代会到来吗——基于中外司法人工智能的对比与展望[J]. 政法论坛, 2021, 39(5): 3-13. 

[7] 季卫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J]. 东方法学, 2018(1): 125-133. 

[8] 冯姣, 胡铭. 智慧司法: 实现司法公正的新路径及其局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6): 67-75, 85, 157. 

[9] 王禄生. 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风险及伦理规制[J]. 法商研究, 2019, 36(2): 101-112. 

[10] 焦宝乾, 赵岩. 人工智能对法官思维的影响[J]. 求是学刊, 2022, 49(4): 115-125. 
[11] Davis, J.P. (2019) Artificial Wisdom? A Potential Limit on AI in Law (and Elsewher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72, 

51. https://doi.org/10.2139/ssrn.3350600 
[12] 陈锐, 王文玉. 司法人工智能与人类法官的角色定位辨析[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10727.1632.008.html, 2024-03-30.  
[13] 杨志航. 人工智能司法正当性的诘问[J]. 北方法学, 2023, 17(2): 150-160. 

[14] 彭中礼. 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正当性[J]. 政法论丛, 2021(5): 115-127. 

[15] 周媛, 张晓君. 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困境及其纾解[J]. 财经法学, 2023(2): 3-20. 

[16] 宋旭光. 论司法裁判的人工智能化及其限度[J]. 比较法研究, 2020(5): 80-92. 

[17] 聂友伦. 人工智能司法的三重矛盾[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2): 66-75. 
[18] Yalcin, G., Themeli, E., Stamhuis, E., Philipsen, S. and Puntoni, S. (2022) Perceptions of Justice by Algorith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31, 269-292. https://doi.org/10.1007/s10506-022-09312-z 
[19] Atkinson, K., Bench-Capon, T. and Bollegala, D. (2020) Explanation in AI and Law: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89, Article ID: 103387. https://doi.org/10.1016/j.artint.2020.103387 
[20] Chiao, V. (2022) Transparency at Sentencing: Are Human Judges More Transparent than Algorith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Kim, T. and Peng, W. (2024) Do We Want AI Judges? The Acceptance of AI Judge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on 

Moral Foundations. AI & Society.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4-02121-9 
[22] 陈征楠.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 117-124. 

[23] 张保生.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 两个难题和一个悖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7(6): 25-41.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80
https://doi.org/10.1007/s10506-022-09310-1
https://doi.org/10.2307/1227753
https://doi.org/10.2139/ssrn.335060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10727.1632.008.html
https://doi.org/10.1007/s10506-022-09312-z
https://doi.org/10.1016/j.artint.2020.103387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4-02121-9


罗骁 
 

 

DOI: 10.12677/ds.2025.112080 321 争议解决 
 

[24] De’Shazer, M. (2024) Advancing Legal Reason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 to Navigate Complexities and Biases in Global 
Jurisprudence with Semi-Automated Arbitration Processes (SAAPs). arXiv: 2402.04140. 

[25] Sourdin, T. (2018) Judge V Rob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41, 1114-1133. https://doi.org/10.53637/zgux2213 

[26]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80. 

[27] 钱大军. 司法人工智能的中国进程: 功能替代与结构强化[J]. 法学评论, 2018, 36(5): 138-152. 

[28] 郑戈. 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J]. 中国法律评论, 2018(2): 66-85. 

[29] 冯洁. 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J]. 东方法学, 2019(4): 43-54. 

[30] 李青文. 科技伦理视阙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之否定——以机器能否具备自由意志能力为分析路径[J]. 科学

管理研究, 2022, 40(2): 40-48. 

[31] [美]汤姆∙R∙泰勒. 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M]. 黄永,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227. 

[32] [英]乔治∙奥威尔. 1984 [M]. 董乐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 

[33] 马长山. 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J]. 法学研究, 2020, 42(4): 23-40. 
[34] Chase, O.G. and Thong, J. (2012) Judging Judges: The Effect of Courtroom Ceremony on Participant Evaluation of 

Process Fairness-Related Factors. 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 24, 221-245. 
[35] Hart, H., Adolphus, L. and Green, L. (2012)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 齐延平. 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J]. 中国法学, 2022(1): 77-98.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80
https://doi.org/10.53637/zgux2213

	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辨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Independent Judiciary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dges
	Abstract
	Keywords
	1. 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迷思
	2. 学界主要论证思路的梳理与分析
	2.1. 对证明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2.2. 对证伪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3. 人工智能法官独立司法的正当性否定
	3.1. 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
	3.2. 治理者的工具化倾向
	3.3. 被治理者的规范性认识
	3.4. 破坏司法仪式感

	4. 结语
	参考文献

